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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项税额转出金额的合计数，借记“待处置资产损溢”科目；按

存货的账面余额，贷记“存货”科目，按转出的增值税进项税

额，贷记“应缴税费——应缴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科目。

这一规定与税法中增值税的相关规定不一致，税法规定

购进的货物对外投资、无偿捐赠应该视同销售，同时规定了

销售额的确定方法。因此，事业单位的非自用材料在对外捐

赠、无偿调出以及对外投资时，不应作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而应该计算增值税的销项税额。

例 2：某事业单位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于 2013年 1月 1

日拟定将原购进的一批非自用材料无偿捐出。该批材料不含

增值税的购进价格为 10万元。经批准后，于 2月 1日捐出，近

期货物的价格没有变化。

具体账务处理如下：①2013年1月1日，转入待处置资产

时。借：待处置资产损溢10；贷：存货10。②2013年2月1日，对

外捐出时。借：其他支出 11.7；贷：待处置资产损溢 10，应交税

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1.7。

3. 改进明细科目设置。目前新制度关于明细科目的设置

分成了两套，如果处置项目不涉及处置损溢，就按照待处置

资产项目进行明细核算；但涉及处置损溢时，又需要设置“处

置资产价值”和“处置净收入”两个明细科目。除资产损失的

核销这一资产处置方式可以基本确定不会涉及处置损溢外，

其他项目（包括捐赠和无偿调出，可能会涉及相关税费）都无

法确定处置时是否会出现损溢，所以无法在一开始就明确使

用哪套明细科目。

笔者认为，可以借鉴企业会计“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的

明细科目设置方法，再结合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将“待处置

资产损溢”科目的明细科目设置为如下四个：“待处置流动资

产价值”、“待处置流动资产损溢”、“待处置非流动资产价值”

以及“待处置非流动资产损溢”。在初始转入待处置资产时，

就区分流动资产或非流动资产直接记入“待处置资产损溢

——待处置流动资产价值”或者“待处置资产损溢——待处

置非流动资产价值”科目；涉及损溢时，直接运用损溢明细科

目，核算收入费用，得出净损溢。

此外，新制度只规定了处置净收入的账务处理，忽略了

处置净损失的账务处理。笔者认为，设置上述明细科目后，则

可以根据处置形成的实际情形，如为净收入，则从“待处置资

产损溢——待处置流动资产损溢”科目或者“待处置资产损溢

——待处置非流动资产损溢”科目转入“应缴国库款”科目；

如为净损失，则转入“其他支出”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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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处理简化

【摘要】本文从数量表现和经济实质两个角度，对持有至到期投资摊余成本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期末确认投资收益的

简化方法。并将一次还本付息和分期付息一次还本两类债券投资的确认结果进行分析比较，指出企业应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和管理需求，选择合适的债券投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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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处理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取得持有至到期投资时，按购

入债券的面值借记“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科目，按实际

支付的价款贷记“银行存款”科目，按二者的差额借记或贷记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科目。资产负债表日，按票

面利息借记“应收利息”科目（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债券）或借

记“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一次还本付息债券），按

应收的实际利息收入贷记“投资收益”科目，按二者的差额借

记或贷记“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科目。

二、简化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处理方法

众所周知，企业持有的持有至到期投资主要是债权性投

资。企业让渡资金使用权，进而就应该拥有让渡资金使用权

的利息收入，即投资收益。那么，让渡资金使用权的利息收入

如何计算呢？

实际利息收入（投资收益）=期初让渡的资金×实际利

率×计息期限

（一）摊余成本的实质

上述公式中，“期初让渡的资金”实质是什么？如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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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期初让渡的资金就是企业期初借出资金的总和。

如何利用账簿记录直接分析计算出该数据呢？

1. 摊余成本数量表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金融资产的

摊余成本是指该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金额经以下三个项目

调整后的结果：一是扣除已偿还的本金；二是加上或减去采

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

进行摊销形成的累计摊销额；三是扣除已发生的减值损失。

实务中，企业应当设置“持有至到期投资”一级科目，并

按投资的债券类别和品种分设“成本”、“利息调整”、“应计利

息”三个子目进行明细核算，该科目期末借方余额表示企业

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摊余成本，也就是说，期末持有至到期投

资的摊余成本数量上等于“成本”、“利息调整”、“应计利息”

三个明细科目余额的代数和，如果持有期间发生减值损失，

也要一并扣减。用公式表示为：

摊余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已偿还本金±利息调整摊销

额-减值准备=“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科目余额＋“持有

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科目余额±“持有至到期投资——

应计利息”科目余额-“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值准备”科目余额

2. 摊余成本经济实质。若是溢价购买债券，持有至到期

投资期末摊余成本就是用初始投资成本减去当期多收的利

息收入后的金额，实质上就是期末让渡的资金总额，也就是

下期期初让渡的资金总额。

若是折价购买债券（我国一般不允许折价发行债券），持

有至到期投资期末摊余成本就是用初始投资成本加上当期

应收未收的利息收入后的金额，实质上就是期末尚未收回的

资金总额，即期末让渡的资金总额，进而也就是下期期初让

渡的资金总额。

将摊余成本的数量表示与经济实质联系起来看，不论是

溢价购买还是折价购买债券，持有至到期投资期初让渡的资

金就等于上期末“持有至到期投资”所辖明细科目的余额代

数和，若发生减值损失，也一并扣减。如此等量替换后，资产

负债表日，持有至到期投资实际利息收入的计量工作就可以

直接以“持有至到期投资”总账余额为计算依据，数据来源简

单直观，也大大简化了期末债券投资收益的确认工作。期末，

实际利率法下购买债券的投资收益计算公式简化为（不考虑

减值损失）：

投资收益=期初持有至到期投资所辖明细科目的余额代

数和×实际利率×计息期限

（二）举例说明两类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处理的简化

例1：甲公司2008年1月3日从交易市场购入乙公司2008

年1月1日发行的三年期债券，该债券票面利率为4%，每年12

月31日支付本年度利息，到期日为2010年12月31日，到期日

一次归还本金和最后一次付息。甲公司购入债券的面值为

1 000 000 元，实际支付价款 947 500 元，另支付相关税费

20 000元。甲公司购入债券后将其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购

入债券的实际利率为 5%。假定按年计提利息，利息不以复利

计算。则甲公司各年末资金流入流出如下图所示：

甲公司会计处理过程如下：

（1）2008年1月3日购入债券：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 000 000

贷：银行存款 967 500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32 500

2008年初债券初始投资成本，也就是其摊余成本，数量

上等于“持有至到期投资”所辖明细科目余额的代数和。

2008年初摊余成本=1 000 000-32 500=967 500（元）

（2）2008年12月31日，计算实际利息收入，确认投资收益：

2008年度投资收益＝2008年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计

息期限=967 500×5%×1=48 375（元）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 40 000

——利息调整 8 375

贷：投资收益 48 375

2008年末摊余成本=967 500+40 000+8 375=1 015 875

（元）

事实上，2008年末，甲公司实际应确认利息收入 48 375

元，但是本期实际收到的利息收入却为零，甲公司本期应收

未收的利息收入48 375元都让渡给乙公司使用了，也就是甲

公司 2008年末让渡资金的总额在 2008年初投资成本的基础

上增加了48 375元，达到1 015 875元。

（3）2009年12月31日，计算实际利息收入，确认投资收益：

2009年度投资收益=2009年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计

息期限=1015 875×5%×1=50 793.75（元）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 40 000

——利息调整 10 793.75

贷：投资收益 50793.75

2009 年 末 摊 余 成 本 =1 015 875+40 000+10 793.75=

1 066 668.75（元）

实际上，2009年末，甲公司实际应确认利息收入50 793.75

元，但是本期实际收到的利息收入却为零，甲公司本期应收

未收的利息收入50 793.75元也都让渡给乙公司使用了，也就

是甲公司 2009年末让渡资金的总额在 2008年末的基础上又

增加了50 793.75元，达到1 066 668.75元。

（4）2010年12月31日，计算实际利息收入，确认投资收益：

2010年度投资收益=2010年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计

息期限=1 066 668.75×5%×1=53 333.44（元）

为了排除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的尾差影响，最后

一年的利息调整摊销额应倒算为：32 500-8 375-10 793.75=

13 331.25（元），倒算出：2010年度投资收益=53 331.25（元）。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应计利息 40 000

——利息调整 13 331.25

贷：投资收益 53 331.25

967 500 1 12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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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末摊余成本=1 066 668.75+40 000+13 331.25=

1 120 000（元）

事实上，2010年末，甲公司实际应确认利息收入53 331.25

元，但是本期实际收到的利息收入却为零，甲公司本期应收

未收的利息收入53 331.25元也都让渡给乙公司使用了，也就

是甲公司 2010年末让渡资金的总额在 2009年末的基础上又

增加了53 331.25元，达到1 120 000元。

（5）2011年1月1日，到期一次收回本金和利息：

借：银行存款 1 120 000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 000 000

——应计利息 120 000

例 2：沿用例 1的资料，若该债券到期日一次归还本金和

利息，则各年末资金流入流出如下图所示，其他资料不变。

由于各年末资金流入流出量发生了变化，该投资的实际

内含利率 r也随之发生变化，其计算公式为：

967 500=40 000×（P/A，r，3）+1 000 000×（P/F，r，3）

利用内插法求得实际利率为：r=5.199%。

甲公司会计处理过程如下：

（1）2008年1月3日购入债券：

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 000 000

贷：银行存款 967 500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32 500

2008年初摊余成本=1 000 000-32 500=967 500（元）

（2）2008年12月31日，计算实际利息收入，确认投资收益：

2008年度投资收益=2008年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计

息期限=967 500×5.199%×1=50 300.33（元）

借：银行存款 40 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10 300.33

贷：投资收益 50 300.33

2008年末摊余成本=967 500+10 300.33=977 800.33（元）

事实上，2008年末，甲公司实际应确认利息收入50 300.33

元，但是本期实际收到的利息收入却为 40 000元，甲公司本

期应收未收的利息收入为10 300.33元，这部分利息也让渡给

乙公司使用了，也就是甲公司2008年末让渡资金的总额在2008

年初投资成本的基础上增加了 10 300.33元，达到 977 800.33

元。

（3）2009年12月31日，计算实际利息收入，确认投资收益：

2009年度投资收益=2009年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计

息期限=977 800.33×5.199%×1=50 835.84（元）

借：银行存款 40 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10 835.84

贷：投资收益 50 835.84

2009 年末摊余成本=977 800.33+10 835.84=988 636.17

（元）

实际上，2009年末，甲公司实际应确认利息收入50 835.84

元，但是本期实际收到的利息收入却为 40 000元，甲公司本

期应收未收的利息收入为10 835.84元，这部分利息也让渡给

乙公司使用了，也就是甲公司 2009年末让渡资金的总额在

2008年末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0 835.84元，达到988 636.17元。

（4）2010年 12月 31日，确认投资收益，同时收回本金和

最后一次利息：

2010年度投资收益=2010年初摊余成本×实际利率×计

息期限=988 636.17×5.199%×1=51 399.19（元）

为了排除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的尾差影响，最后一

年的利息调整摊销额应倒算为：32 500-10 300.33-10 835.84=

11 363.83（元），倒算出2010年度投资收益=51 363.83（元）。

借：银行存款 1 040 000

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11 363.83

贷：投资收益 51 363.83

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1 000 000

（三）比较两类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财务影响

比较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债券和分期付息一次还本债券

每年年末确认的投资收益，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从中可以

得出，不论购买哪种类型的债券，累计确认的投资收益都是

152 500元，其中累计实际收回利息120 000元，累计少收利息

32 500元，这是对初始投资时折价 32 500元购入债券的事后

调整。

虽说如此，分期付息到期还本债券相比到期一次还本付

息债券：①前者前期确认投资收益多（第一年多确认1 925.33

元，第二年多确认 42.09元，共计多确认 1 967.42元），后期确

认投资收益少（第三年少确认 1 967.42元），加快了资金的回

笼（每年末收回票面利息 40 000元），降低了投资风险，但提

前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时间。②后者前期确认投资收益少

（第一年少确认1 925.33元，第二年少确认42.09元，共计少确

认1 967.42元），后期确认投资收益多（第三年多确认1 967.42

元），起到了延迟纳税的功效，但资金回笼期较长（第三年末

才收回票面利息120 000元），投资风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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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08年度

2009年度

2010年度

合计

分期付息到期
还本债券投资

收益（1）

50 300.33

50 835.84

51 363.83

152 500

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债券投资

收益（2）

48 375

50 793.75

53 331.25

152 500

二者差额
（3）=（1）-（2）

1 925.33

42.09

-1 967.42

0

两类债券收益比较

967 500 1 04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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